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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3-13-391） 

羅委員就調高金融業經營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應回復至原本 5%之稅率水準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本土性金融風暴，並考量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稅負較國內其他課徵加值型營業稅營業人為

重，以及實施加值稅之大多數國家對銀行業保險業等之主要金融勞務及保險勞務均予以免徵

加值稅等因素， 88 年 6 月 28 日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1

條條文，將金融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稅率由 5%調降為 2%，以強化我國金融機構體質，維護

資本市場之穩定。又金融業調降營業稅後，所增盈餘本應由其自行運用，惟考量當時逾期放

款比率過高，為改善金融機構經營體質，爰於同條文增訂第 3 項，規定銀行業等應就降低稅

負之相當金額，用於沖銷各業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 

二、調降後前揭稅率是否偏低乙節，按財政部賦稅署曾於 95 年間委託學者進行研究指出，國外主

要金融服務雖為免稅，但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抵，又其次要金融服務尚無免稅規定且平均稅率

均在 10%以上，是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稅負較國外為輕；與國內其他產業比較，金融業名目稅

率雖較加值稅體系營業人為低，惟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抵，故其實質稅負未必較加值稅體系營

業人為輕。 

三、又營業稅屬銷售稅，金融業營業稅率如予調高，其稅負易轉嫁買受人負擔，宜評估是否造成企

業、民眾資金借貸成本提高。 

四、為使我國金融發展環境能與國際接軌，吸引資金投入，金融業營業稅稅率之檢討，須以其與一

般產業間實質稅負差異及國際競爭力為衡平考量。 

（八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財政部國庫署查緝私菸、私酒等原屬

份內公務之事，竟還額外發給獎勵金，實有就法制面予以檢討

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92） 

羅委員就針對財政部國庫署查緝私菸、私酒等原屬份內公務之事，竟還額外發給獎勵金，實

有就法制面予以檢討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菸酒品查緝獎勵制度係依據「菸酒管理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辦法核發，發給對象包括

檢舉人、主辦查緝機關及協助查緝機關，財政部國庫署負責查緝同仁，並未支領查緝獎勵金

。 

二、經查菸酒品查緝獎勵金，主要係透過檢舉獎勵制度鼓勵民眾檢舉違規菸酒品案件，保護消費者

權益，鑑於當前稽查取締重大違法案件，除須佈線跟蹤、跨區就源查緝外，於明知產製或存

放私劣菸酒品地點時，仍須仰賴司法警察單位主動積極協助偵察。又目前查緝機關查緝仿冒

、偽藥、槍械、煙毒等違法案件，尚可依其他獎勵法規申領獎勵金，如獨對違法菸酒品案件

不予發放獎金，對其查緝意願將有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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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私劣菸酒品查緝之特殊性、稅收之維護及全數刪減獎勵金可能導致危害層面如影響消費者

權益外，亦不利查緝產製、販賣及走私酒品案件，現行查緝獎勵制度仍有繼續維持之必要性

。 

（八十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二代健保將受刑人納入健保，扣除醫

療費用的自付額外均由政府支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76） 

羅委員就二代健保將受刑人納入健保，扣除醫療費用的自付額外均由政府支付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受刑人參加健保乙事，查二代健保規劃時，本署並未建議將受刑人納入健保，但 大院在

審議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草案的過程中，考量受刑人之醫療亦應受到保障，才符合憲法精神

；另就我國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兩大國際公約

規定，針對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爰在維護受刑人

之健康權的立場下，將收容人納為健保的被保險人，透過健保體系儘可能強化其就醫權益。 

二、查二代健保實施前，受刑人未參加健保，其所需之醫療服務係由矯正機關所提供，故由中央矯

正主管機關及國防部補助健保費，僅是改變對受刑人之照護方式，將原由政府提供的醫療照

護，轉由政府補助健保費。另受刑人人身自由受拘束，是類人員無法外出工作、自謀生活，

若強制由其負擔保險費，於保費收繳上恐窒礙難行。 

三、綜上，現階段由政府補助受刑人之健保費應屬合理，惟本署將就受刑人納保制度面問題及執行

上之利弊得失檢討改進，俾使健保制度更臻公平完善。 

（八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壽險公會正在研擬修法「全面禁止」

保險業務人員在網路線上平台上討論特定保險公司產品，限縮

保戶對保險的「知的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79） 

關於 羅委員就壽險公會正在研擬修法「全面禁止」保險業務人員在網路線上平台上討論特

定保險公司產品，限縮保戶對保險的「知的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

如下： 

一、為免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超出所屬保險公司之授權範圍，誤導消費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5 條規定，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之行為，而

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所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依據該管理規


